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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思疫情民族主义:危机时期的
公民服从伦理

郭峻赫 李佳雯***

内容提要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随着大政府的出现,人们愈发担

忧“疫情”或“危机”民族主义的抬头。考虑到危机经常导致排他性团

结,人们开始担心疫情对个人权利和全球化的潜在影响,特别是在危

机和民族主义之间的紧密关系方面。一些政府的应对措施的确有扩

大族裔和民族冲突的潜在风险,但人们也不应将民主国家在疫情期

间的公民服从这一必要美德低估或简化为民族主义的复兴。在此背

景下,结合儒家的关系性概念与共和主义的非支配原则,可以重新诠

释紧急状况下的公民服从伦理。针对当前学界用一种具有文化偏见

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分来讨论“疫情”民族主义,“关系性”概念

的提出可以使应急治理下的公民合作能够同时促进个人自由与民主

共性的长远发展。另外,以新罗马共和主义的非支配自由原则,补充

儒家角色伦理学中角色构成的关系性道德,可以提出一种公民服从

的伦理,从而引导应急治理走向稳固的民主问责。
关键词 世界政治 儒家角色伦理 关系性 民族主义 公民

服从 新冠肺炎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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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许多国家实施了一系列非常规的紧急措施。到2020
年春季,世界上有一半以上的人经历了封锁或社交隔离。① 在疫情初期,若干

东亚国家使用了追踪病毒感染者位置的数字技术,而现在几乎所有的国家都

在使用这种技术。并且,各级政府都采取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后疫情复苏计

划。例如,欧盟领导人在2020年12月就1.8万亿欧元的财政计划达成了共

识,致力于复苏疫情造成的低迷经济;②美国总统在2021年3月签署了1.9万

亿美元的新冠肺炎疫情救助计划。③ 由此可见,在许多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危

机都导致了“大政府”在世界各国的出现。④ 2022年,各国政府在疫情期间为经

济复苏的超预算开支和赤字导致全球推行通胀削减法案,这持续加深了人们

对大政府抬头的日益担忧。
随着大政府的卷土重来,人们日益担忧一种新的威权治理形式,特别是在

西方社会,近几十年来,小政府的共识已经强烈融入西方社会政治和日常生活

中。巴黎国际哲学学院教授乔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警告说,疫情将

为政府提供一个使例外状态常态化的借口。他认为,由对疫情的集体恐惧驱

动的紧急措施,牺牲了个人自由以换取生物性安全。同时,他进一步指出,这
些紧急措施为了换取人们生物性的生存,最终将中止所有的公民事务和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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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生活。① 同样,在指出用数字工具来控制疫情的危险性时,柏林艺术大

学韩炳哲教授(Byung-Chul
 

Han)谈到,病毒让政府回到了一种免疫范式,在这

种范式中,通过关闭边界来对抗“来自外部的看不见的敌人”。② 英属哥伦比亚

大学教授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也对“基于技术的政府形式”的出现感

到忧虑,尤其是它的迅速发展可能超出民主问责和公民监督的实际承载力。③

沿着同样的思路,人们对“疫情”或“危机”民族主义的抬头愈发担忧。考

虑到危机经常导致某一群体共享的共性退化为排他性团结,人们就新冠肺炎

疫情对民主和全球化的潜在影响进行了详细考察。④ 尽管学者们对疫情民族

主义的解释存在差异,但他们的解释常常混淆各种社会政治现象,如民粹主

义、族裔中心主义、孤立主义、种族主义和威权主义。这些学者并非要论证疫

情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民族主义的抬头,他们顾虑的是,疫情危机将巩固既有的

民族主义或增强民族主义与威权主义之间的相关性。
毋庸置疑,这些对疫情民族主义的担忧并非毫无道理:正如人们从匈牙利

和菲律宾看到的那样,一些政府对疫情危机的应对措施的确有加剧威权治理

或扩大族裔和民族冲突的潜在危险。然而,人们对危机中民主国家公民服从

(civil
 

compliance)的必要美德关注甚少———尤其是人们严重低估了东亚国家

的公民在疫情期间表现出来的公民服从,认为这不过是对集体主义文化或威

权主义心理的一种继承性习惯,并且这些国家在危机时期表现出来的公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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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被不恰当地简化为民族主义的复兴。此外,实证调研也经常运用一种有文

化偏见的东西方比较。这种比较是基于一种无根据的区分:西方是个人主义,
而东方是集体主义。虽然从文化视角来理解东北亚国家的相对防疫成就是很

重要的,但它们既不是受威权主义心理所激发,也不能局限于某种同质化的民

族共性。
基于以上观察,本文将调和儒家的关系性(relationality)概念和共和主义

的非支配自由(liberty
 

as
 

non-domination)原则,寻求一种紧急情况下的公民服

从伦理。具体来说,首先,针对当前学界用一种具有文化偏见的个人主义和集

体主义之分来探讨“疫情”民族主义,本文将提出一种关系性的概念。根据这

种关系性,应急治理下的公民合作能够同时促进个人自由与民主共性的长远

发展;其次,用新罗马共和主义的非支配自由原则,补充儒家角色伦理学中构

成性角色的关系性道德,本文将提出一种公民服从的伦理,引导应急治理走向

稳固的民主问责。

一、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学术界与新闻媒体界对东亚国家成功控制新冠病毒的解释,是基于东方

集体主义与西方个人主义的区分。在这种区分中,西方个人主义指的是一种

分离和独立地看待自我的方式,而东方集体主义则是指一种将自我视为集体

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观点。① 这种对西方个人主义和东方集体主义的过度

二分,常常会导致一种西方自我中心主义与东方社会中心主义之间的错误对

立———前者将个人自主置于共同善之上,后者强调自我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

自我实现的必要条件。② 这种解释的关键在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是东西方

社会中存在的文化价值差异。根据该种解释,东亚政府的快速反应之所以可

能,就是因为东亚文化中的民主赤字和威权主义,导致公民只是盲目服从和忠

诚的个体,习惯于让政府以公共安全的名义限制个人自由和基本权利。
这种对东亚国家成功应对疫情的简单化的文化解释,并不局限于非学术

性的西方文献。学者们用一种只能在同一桌面上运动的桌球来描述东亚国家

的人们,即只能看到其表面的单一而无法看到内部的多样。他们认为,东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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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习俗都是以共同体为导向的,与其他非东亚文化没有关联,并且从未改变

过。此外,不少生于东亚但现今生活在西方社会的学者都假定,威权主义文化

或集体主义文化是东亚国家成功应对疫情的重要根源。例如,韩炳哲提出了

一种“来自于他们文化传统(儒家)”的威权主义心理;①阿肯色大学史密斯堡分

校黄丽丽教授(Lilee
 

Ng)试图从“把社会需求放在首位的亚洲”集体主义文化

中,找到一种可行的推动公民服从政府的动力。② 然而,在这些论述中,他们都

有意或无意地采用了西方个人主义与东方集体主义过度二分的观点。正如儒

家民主理论家声称的,儒家有自己独特的思想资源,儒学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政

治学说,它既反对威权主义也阻止个人对威权秩序的未经思考的遵从。同样,
如下文所阐释的,人们不应将中国保持人际和谐的伦理简化为一种集体主义

文化———这种集体主义文化辩护了在某个社会中将自我否定的集体需求施加

于个人的正当性。换句话说,他们的观点并非是基于普利斯顿大学人类学家

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曾经定义的“当地人的观点”,而是基于一

种错误区分东西方文化的有问题的框架。③

即使实证研究表明,东亚各国现代化或民主化有不同的发展轨迹,但人们

仍然把这些地区大政府抬头的原因不恰当地归结为“东方集体主义”这一变

量。例如,近期的一项关于韩国应对新冠疫情的案例研究,并没有提供合理的

依据表明“韩国模式”可以定义为民族主义和威权主义。④ 他们或许可以说,民
族主义在动员韩国公民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却不能根据民族主义动员和

威权式治理,将韩国应对疫情的模式简单地等同于另一种“左翼民族主义”的
中国模式。他们描述的民族主义或高度政治化的模式,可以解释为公民或民

主的政治参与模式。例如,一项案例研究在强调韩国政府的透明度时指出,韩
国模式是在紧急情况下于民主问责和有效治理之间取得平衡的一个例子。⑤

这些根据西方个人主义和东方集体主义的二分法而进行的各种曲解,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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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有理由拒斥带着文化偏见去理解疫情期间大政府抬头的路径。无可否

认,在疫情期间,为保护个人自由和民主程序,应当阻止对基本权利的某些错

误限制。然而,个人主义路径把所有对个人自由的限制都当作对自由的侵犯,
这会使西方个人主义的有效性遭到质疑。这种极端的个人自由观,可能预设

了以赛亚·伯林所谓的“消极”自由的概念———个人自由在于外界干涉的阙

如,①而这种预设在紧急情况下既不可行也不可欲。正如普林斯顿大学菲利

普·佩蒂特教授(Philip
 

Pettit)所指出的,在西方政治哲学史上,政府干涉并不

总是被视为一种伤害个人自由的阻碍,尤其当它是依据公民为自由创造的法

律而实施时。② 并且,正如科克大学的法学教授玛丽亚·卡希尔(Maria
 

Cahill)
所指出的,当消极自由的观念过于以自我为中心而无法兼容对他者生命的责

任时,这种观念往往以牺牲普遍安全来换取个人自由。③ 简言之,使用西方个

人主义和东方集体主义这一具有文化偏见的区分,来表达对疫情期间大政府

抬头的批评,是不恰当的。
近来有关危机或疫情民族主义的诸多文献都使用了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

的类似区分。尽管它们没有预设具有文化偏见的“西方个人主义”和“东方集

体主义”的区分,但在危机时期,一种对“可辩护的”民族主义的解释,或多或少

让人们想起由来已久的美国纽约城市学院教授汉斯·科恩(Hans
 

Kohn)关于

“自由的、公民的西方”民族主义和“族裔的东方”民族主义的框架。④ 人们习惯

性地将“自由的”个人主义和“族裔的”集体主义区分开来,来阐释危机中可接

受的公民团结模式。例如,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哲学教授科克—肖·谭(Kok-
Chor

 

Tan)和他的学生比顿·埃利德(Beaton
 

Eilidh)等人预设,自由主义价值

观即使在一种真正的危机中,也是更有益处或更能进行道德辩护;他们试图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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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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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西方民族主义的比较中,学者们广泛接受了汉斯·科恩的框架。比如,
波士顿大学教授里亚·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eld)重复了科恩对于两种民族主义的道德区分———与西方

关联在一起的是好民族主义,而据称典型的非西方民族主义则是坏民族主义,认为鉴于英美公民在其民族

主义中的自由主义传统,调和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是一件相对简单的工作,参见Liah
 

Greenfeld,
 

National-
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17-87,
 

396-491。此

外,试图调和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自由主义式民族主义理论家也持有相似的观点。比如,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耶尔·塔米尔(Yael
 

Tamir)试图在科恩关于好民族主义与坏民族主义的框架中,将民族认同重新诠释

为一种个人可以选择的对象,主张个人而非其认同的共同体应当成为文化权利的承载者,参见Yael
 

Tamir,
 

Liberal
 

Nationali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78-94。



求一种方法来调和对同胞有偏袒的忠诚和对人道不偏不倚的忠诚。① 在他们

看来,“可辩护的”民族主义是一种“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它可以通过认真对

待全球正义的基本责任,即“保护个人权利和公民自由,平等对待所有个人”,
来满足世界主义正义的一般要求。② 不同于这一路径,尽管没有提出自由主义

价值观,卢森堡政治学家弗洛里安·比伯(Florian
 

Bieber)也通过民族主义和

威权主义之间共生关系的视角,来看待危机民族主义的危险。③ 同样,研究者

关于疫情对西方社会影响的实证研究,也主要采用了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

全球主义—自由主义的划分。④ 即使他们在捍卫个人自由和民主问责方面结

论一致,但人们很难从他们预设了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二分的研究中,找到一

种危机中的公民服从伦理。
人们使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二分法论述疫情民族主义所存在的问题,

为探求一种更加系统的公民服从伦理路径提供了一个契机;正是通过这种公

民服从伦理,才使得东亚国家成功控制住疫情蔓延。本文所提出的更系统的

路径,包含了跨文化对话中的两种伦理资源:“角色伦理”和“民主问责”。前者

指的是儒家哲学中一种长期存在的人格观,它本质上预设了一种他者在场的

关联性自我,而非他者缺场的原子化个体。儒家的角色伦理并非东方式自我

牺牲的集体主义这样一种文化偏见,而是一种独特的公民服从方式,在与他人

和社会秩序的人际关系中通过对角色的自我评估而形成的;后者即民主问责,
指涉的是现代社会中始终存在的对正义和制度改革的要求。尽管传统的好政

府观念———人民主要根据政府为公民提供基本服务的能力来判断政府的合法

性———依然继续出现在对政府的评估之中,但在如今东亚国家责任治理的要

求中,“民主问责”也受到重视。这一观察促使笔者提出非支配自由,作为危机

时期公民服从伦理的调节性方向,它有助于更好地避免为了施加压迫性的应

急治理而滥用儒家关系性的角色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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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角色构成的关系性

个人主义自我观根据他者的缺场来解释个体性,与之相反,“关系性”和
“人格”则需要根据他者的在场来理解,在疫情开始之前这些讨论就已经广泛

存在了。比如,在现象学中,重新概念化的“集体意向性”,结合“扩展的”或“具
身的”的自我概念,反映了近来学术界对“人际”的理解从个体性路径到关系性

路径的转变。① 女性主义理论家将关系性作为一种研究道德起源或拒斥人类

关系不正义的方式。② 基于非支配自由的概念,近来复兴的新罗马共和主义追

求社会个人主义,既可以克服自由主义的社会原子主义,又能克服社群主义整

体论式的自主。③ 总之,很多关注伦理和社会政治生活的学术文献,都对关系

性人格进行了大量的探索———这些探索旨在提供一种替代性的、既反对原子

主义又反对集体主义的关系性概念。
安乐哲(Roger

 

Ames)与罗思文(Henry
 

Rosemont)根据“儒家角色伦理”
阐释人格的概念,也提供了一个不同于个人主义处理路径的替代性方案。④ 不

同于英语世界的文献,儒家的角色伦理学不仅挑战了主流的个人主义式的关

系观,也处理了东北亚文化的西方取向问题。具体来说,首先,儒家角色伦理

认为,关系性人格的概念对儒家的自我修养的理想至关重要———其伦理生活

并不存在于一个独立的自我中,而是存在于与他者的人际关系之中。罗思文

首次阐释了儒家思想中角色—关系性的人的概念。他论证道,儒家的关系性

模式可以帮助人们克服自由至上主义———西方个人主义将人类看作是一个个

独立且自主的自我,正是人们对这种观念不假思索的接受,巩固了自由至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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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持续胜利。① 其次,儒家角色伦理鲜明地拒斥泛亚洲的“无私”理想,而人

们却经常用这种“无私”来描述东北亚文化的关系性意涵。尽管儒家角色伦理

学在讨论人际“德行”时强调家庭或社群,但并没有提出一种应该抹去个体性

的关系性模式。例如,安乐哲在阐述儒家思想中人际个体性的独特含义时认

为,“摒弃自私并不一定需要一种无私的学说”。②

乍看之下,儒家角色伦理中对人际“德行”的肯定,似乎与社群主义对人在

自我与社群关系中的实现的认可是一致的。两者都通过在一个社群中构成个

人的角色来辩护对自我实现的追求。他们都预设,人格是通过人际关系塑造

的,因此,社会中的所有成员都是一个相互依存的系统的组成部分。然而,儒
家角色伦理既不同于所谓东方集体主义式的文化图式,也不同于社群主义的

社会角色概念。首先,儒家角色伦理并不预设任何人际关系中固定形式的角

色,它强调实际经验的重要性,而非强调任何文化决定的社会角色。儒家角色

伦理拒绝任何形式的集体主义———集体主义通过把共同性施加于人格之上,
设定了一种“真我”的实现;③其次,儒家角色伦理关注“德行”而非“德性”。对

于儒家角色伦理而言,通过人际关系所塑造的道德能力或人性的基础并非

一种性格特征意义上的“德性”,而是一种在关系活动中的“德行”或“造
诣”。④ 在这种意义上,儒家角色伦理强调了一种在人际关系中持续成长的

实用性过程。
在儒家角色伦理中,尤其要注意的是其独特的“角色—关系”的规范性概

念。特别是在危机时期的公民服从方面,儒家角色伦理的“角色—关系”有两

个重要的规范性特征。
首先,它假定了一种“互系的自我”,这种“自我”通过与他者相互依存的关

联,处在一个持续的自我转变过程中。⑤ 在这个意义上,个体性并不是一种本

体论意义上的固定不变的人性,也不是一种对人类心智的存在论设定。相反,
在儒家角色伦理中,个体性的概念扎根于“成人”;因此,培养关系性活动能力

93

重思疫情民族主义:危机时期的公民服从伦理

①

②

③

④

⑤

Henry
 

Rosemont,
 

Against
 

Individualism.
 

pp.33-56,
 

77-87.
Roger

 

Ames,
 

“Reflections
 

on
 

the
 

Confucian
 

Self:
 

A
 

Response
 

to
 

Figarette,”
 

p.109.
Ibid.,

 

p.108.
Roger

 

Ames,
 

“Theorizing
 

the
 

‘Person’
 

in
 

Confucian
 

Ethics,”
 

pp.174-177.
Henry

 

Rosemont,
 

“Rights-Bearing
 

Individuals
 

and
 

Role-Bearing
 

Persons,”
 

Confucian
 

Role
 

Ethics:
 

A
 

Moral
 

Vis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2016,
 

pp.33-57;
 

Roger
 

Ames,
 

“Achieving
 

Personal
 

Identity
 

in
 

Confu-
cian

 

Role
 

Ethics:
 

Tang
 

Junyi
 

on
 

Human
 

Nature
 

as
 

Conduct,”
 

Oriens
 

Extremus,
 

Vol.49,
 

2010,
 

pp.143-166;
 

Roger
 

Ames,
 

“Theorizing
 

the
 

‘Person’
 

in
 

Confucian
 

Ethics,”
 

Encountering
 

China,
 

Michael
 

Sandel
 

and
 

Chinese
 

Philosophy,
 

2018,
 

pp.159-196.



的个体性理想,只有通过与他者的人际关系才能实现。① 同时,个人“德行”的
理想不能被一个社群中“嵌入的自我”的整体性所预先决定。在社群主义对社

群关系性的理解中,情境或传统或多或少被认为是身份认同或社会行为模式

的起源。② 与之不同,在儒家角色伦理中,互系的自我,并不以特定社群中

“公共善”所预设的个体原型为出发点。尽管儒家角色伦理充分考虑了个人

和传统或文化之间的关联,但它假设,构成的自我是一种无定的人格,这种

人格在与周围的他者和社会政治环境发生关系之前,无法实现自发的自我

转变。③

其次,在儒家角色伦理学中,可以为个体提供自我修养的规范性基础的,
不是“关系”本身(无论家庭关系还是社群关系),而是人具体的“角色”。正如

安乐哲所说,“联系只是描述性的,角色却是规范性的”,④儒家的角色伦理学预

设了一个“承担角色”的人或一个“角色构成”的自我,其对道德善的规范性考

虑或正当性都根植于关系中的角色。在这种独特的人格概念中,人格认同是

被处在关系(如父子,邻里,师生,公民间的关系)中的角色所塑造的,它随着一

个人的关系性角色依照时空的变化而变化。⑤ 同样,儒家的角色伦理学非常

强调一个人认识自己在各种关系中的位置和角色的能力。换句话说,个人

可以通过提升自己在与他者和社会秩序关系中的角色认知,来提高修养自

身的能力。比如,在儒家角色伦理学中,“家”不可能因为存在家庭联系而自

动实现,而是要经历一个家庭成员之间互动的习得过程。在这种意义上,家
的关系性理想不是通过屈从或忠诚来表达,而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尊敬来

表现。而且,完美的道德行为模式(仁)可以在君子这一范例式的人身上发

现,在深化和提升他们所具身的角色和关系中,可以观察到他们所实现的

德行。⑥

儒家角色伦理学有助于重新理解疫情期间东北亚国家中的公民服从行

为。与具有文化偏见的东亚集体主义框架相比,儒家角色伦理更能解释东北

亚国家的配合性互动,而不将其贬低为威权文化或民主赤字;根据儒家角色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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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关系性概念,个体性和共同性是共通的、相互促进的。在这里,个人与他

者或政府的恰当合作,既不能在消解自我的集体主义中找到,也无法在自私的

个人主义中发现,相反,在儒家角色伦理中,关系性德行的完全表达可以在一

种和谐社会的理想(所有的个体都努力去实现他们与他者和社会秩序的关系

中的角色)中发现,并且他们的人际行为有利于促进和谐的关系性。① 就此而

言,可以参考以下访谈内容:

20岁的华裔学生兼研究助理谢丽尔·曼(Cheryl
 

Man)说道,“我感到

非常羞耻和不被理解”。曼在工作场所一直戴着口罩,在那里她感受到了

耻辱感。她的同事中没有一个人戴口罩,并且一些人还问她是否生病了。
“为什么他们认为这只是我自己的事? 这是一种公民义务”,她说,“如果

我戴着口罩,并且如果———祝我好运———我被感染了,我就可以在我所处

的位置切断传播链。这可以拯救很多人。”②

这个目前居住在纽约的中国受访者谢丽尔·曼,在采访中使用了两个与

儒家角色伦理有关的术语:“羞耻”和“公民义务”。她所描述的“羞耻”可以翻

译成中文中的“羞愧”一词。“羞愧”提供了一种对人际行为的否定性约束模

式,或者说是带来了一种不愉悦的感觉,这种感觉来自人们在与邻人关系中认

为自己没有价值的自我评估。具体而言,在儒家角色伦理中,“社群自治的理

念需要通过人羞愧感的发展而实现”,③当没能在与邻人和环境的关系中,实现

角色构成行为的“合宜”(礼),人们会有一种消极的自我评价。同样,她叙述中

的“公民义务”指涉了一种人际行为的“合宜”,个人依照这种“合宜”引导自己

去实现其对家庭或社群的关系性义务。更不用说,关系性构成的羞愧感与共

同义务的优先性都根植、嵌入于对关系的提升———从家庭开始,扩展到各个社

群之中。
借助东方集体主义的视角,谢丽尔·曼的羞愧感可以看作是对特定文化

环境的心理不适———这种文化认为戴口罩是不正常的。然而,正如新加坡耶

鲁国立大学的教授范·诺登(Van
 

Norden)在其对中西方有关羞愧的比较中提

出的,违反习俗上的人际规则所产生的不愉悦感,与未达到良好生活的个人标

14

重思疫情民族主义:危机时期的公民服从伦理

①

②

③

Roger
 

Ames,
 

Confucian
 

Role
 

Ethics:
 

A
 

Vocabulary,
  

pp.159-210.
Hillary

 

Leung,
 

“Do
 

Face
 

Masks
 

Work
 

to
 

Prevent
 

the
 

Spread
 

of
 

Covid-19?”
 

Time,
 

March
 

12,
 

2020,
 

https://time.com/5799964/coronavirus-face-mask-asia-us/,
 

2021-05-29.
Roger

 

Ames,
 

Confucian
 

Role
 

Ethics:
 

A
 

Vocabulary,
 

p.272.



准而产生的羞愧感是分不开的。① 同样,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这种羞愧感。
她的羞愧感,不是简单地来自她对不同文化规范或习俗的认知,还来自危机时

期她对自己与邻人关系中的“正当”角色与“个人”的理想做出自我评估的要

求。对她来说,为了保护她周围的人们免受新冠病毒的侵害而戴口罩是一种

公民义务,这种义务驱使她避免在关系中进行令人羞愧的行为。同样,在疫情

期间,东北亚国家公民的公民服从,并不完全出于生命安全———植根于某人的

需要和利益的道德倡议———的考虑。塑造他们的是一个人对其在关系中正当

感的自我评估,而非集体的或威权的文化。简单地说,在儒家角色伦理中,东
北亚国家在危机中的公民服从,可以诠释为人际行为中的“礼”,它根植于与他

者和环境的角色构成性关系中的公共及个人标准。

三、
 

非支配的关系性

相比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人格概念,儒家角色伦理在伦理上更具有吸引

力,尤其是在疫情危机期间。自由主义和契约主义关于个体性的观点,都是基

于一种自主的和分离的个体人格观的认识论预设。这种观点倾向于在实现个

人权利或人的自由和无障碍选择的可能性中,发现关系性的规范性。因此,在
这种孤立的个体性概念中,干涉个人自由或个人权利的紧急措施的正当性,或
多或少取决于一个人根据是否符合其需要和利益的“实际同意”。同样,在实

际的自由主义民主国家中,人们经常把未经个人同意的强制性政策的正当性

假设为一种“例外”状态,又或假设为摇摆在个人自由和普遍安全之间的政治

“自由裁量”问题。②

另一方面,儒家角色伦理提供了一种关于关系性的替代观点,这种观点既

关注个人自由又关注普遍安全。在紧急情况下,儒家角色伦理中角色构成的

自我概念,可以更好地促进个体之间相互合作的规范性承诺,而无须诉诸个人

主义和集体主义。儒家角色伦理关于相互合作的正当性论证,虽然也需要牢

牢扎根于个体对其道德行为———根据某人与他者、社会关系中的角色———的

自我评估,但并不需要诉诸个体对生命性安全的渴望,哪怕是在危机时期。同

样,儒家角色伦理提供的关系性概念,既没有舍弃个体性的规范性(即使在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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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情况中),也没有要求一种附加原则来正当化“常态”和“例外”的二分。简言

之,儒家角色伦理中的“互系的”自我概念,避免了具有文化偏见的集体性框

架;同时,它仍然主张一种普遍要求,即相互义务的正当性根植于人际关系中

个人的道德品质。
然而,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政府和危机民族主义的抬头,儒家角

色伦理还应该澄清如何防止政治权力的可能滥用。尽管在儒家角色伦理中,
公民服从的理想显然不是对社会秩序的消极顺从,但还不清楚的是,人们在共

同确立自我秩序的过程中,如何避免产生某些伦理上不可接受的关系。如果

考虑到儒家在辩护不正义的等级结构和不当地复制不平等人际行为的习惯模

式中的历史作用,这种可修正性的问题就变得尤为严重。① 此外,当在儒家角

色伦理中对个人德行抽象化时,道德价值和道德行为的内容完全由某种特定

关系中的角色构成,人们就会对儒家角色伦理学中关系的可修正性更加怀疑,
因为它不允许采取任何外部的道德原则,而是仅把自身的角色作为指导他们

寻求善的唯一来源。② 儒家可能回应说,他们采取的是一种实用性的视野,也
就是,伴随着个人提升的良性关系会蓬勃发展,而无法促进个人实现的恶性关

系将无法保持长久。但这种演化的视野,只有当所有互系自我都规范性地致

力于良好关系性的总体方向时,才是有效的。
更重要的是,儒家角色伦理只从一个特定的范例去看待良好关系,那就是

家庭。比如,安乐哲声称要提供一种把所有关系都转变为家庭关系的儒家视

野,“根据这种儒家意识,把世界变成家庭,是为了促进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模

式。”③但正如维思大学教授安靖如(Stephen
 

Angle)指出的,人们很难把家庭关

系从多样性的关系整体中单独分割出来而作为理想的关系,因为这些关系作

为整体,对良好人际关系要求的是一种明显不同的辩护理由。④ 此外,在儒家

角色伦理中,如果需要根据特定关系中的特定角色来判断什么是“善”的恰当

标准,⑤那么,应当考虑这样一种情况,即互系的自我无法以规范性可正当化的

方式,在与国家的关系中找到他们的适当角色,特别是在危机期间的公民服从

方面。特别是,从现代社会对正义和制度改革的持续需求来看,在实际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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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人们不能将道德上可辩护的恰当治理模式,等同于儒家伦理学中“统
治者为人民服务”的好父母理想。同样,即使承认在儒家角色伦理中,“孝”并
不等同于对虐待型的父母或专制式的统治者的盲目服从或忠诚,①作为民主国

家中的公民,也很难满足于一种预设或施加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等级关系的相

互性道德观。
更具体地说,依照儒家角色伦理的道德观,能否“成为”一个完善的人

(仁),取决于一个人如何修养“在家庭、社群和宇宙中定位他生命轨迹”的关系

中的角色。② 自我修养的提升,要求在这些内在关系中追求一种合适的相互性

“方向”。在这方面,儒家角色伦理将家庭模式视为一种调节性方向,旨在以一

种实用的方式矫正不完美的关系。③ 但如前所述,家的模式并不能满足现代民

主国家中社会正义与制度改革的要求。当考虑到政治代表时,这个问题就会

变得更加尖锐,④因为很难在儒家角色伦理中看出,如何能把既非“回应”人民

又非“有利于”人民的国家政策矫正为可问责的。当然,可以从当前儒家政治

理想的复兴中看到,从儒家本土资源中能够获得一种更抽象的调节性理想,比
如“和谐”。⑤ 香港中文大学黄百锐教授(David

 

B.
 

Wong)指出,任何对儒家伦

理理想的简化,都可能会削弱儒家在调和社会政治关系中不同意见时的复

杂教诲。⑥ 换句话说,尽管在儒家学说中,“成为”一个完美的人(君子)是一

个终身的目标,不应该被归结为在社区自治进程中施加的目的论目标;但儒

家角色伦理依然需要一种调节性的理想,来更好地实现对和谐社会政治关

系中基本分歧的和平调解,以及对剥夺公民自我修养机会的不对称关系的

矫正。
本文的意图并非提供一种儒家学说之外的附加原则,用这些附加原则来

处理儒家角色伦理在可修正性和问责性方面的问题。实际上,关注儒家民主

的学者们如新加坡国立大学陈素芬研究员(Sor-Hoon
 

Tan),美国圣十字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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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美华教授(May
 

Sim),安靖如和香港城市大学金圣文教授(Sungmoon
 

Kim)
已经开展了这些工作。① 并且,本文的目标并非是重构儒家以满足当前东北亚

国家对正义和民主化改革的需要。然而,考虑到儒家伦理中家庭式道德观可

能存在的不可行性,至少应该寻求一种伦理原则———通过这种伦理原则,可以

引导被儒家角色伦理所倡导的合宜的社会政治习惯,以质询政治权力的滥用。
假设在新冠疫情危机时期,可以从儒家角色伦理中推导出一种最佳可能的关

系性模式,并且如果儒家角色伦理为实现其善治的道德愿景并不打算排除跨

文化对话,那么,值得考虑一种调节性原则,通过这种原则,儒家角色伦理中

所倡导的人际关系中的礼可以用来更好地防止危机时期应急权力的恣意

使用。
在此方面,菲利普·佩蒂特等新罗马共和主义者所倡导的非支配自由原

则。因为,它可以提供一种相互性的模式,这种模式可以引导儒家角色伦理中

关系性的规范性,以拒斥任何可能的政治权力的滥用。无疑,儒家角色伦理

中,个人通过关系性进行自我修养的道德观可以作为个人和人际自我之间的

重要桥梁。比起在集体中寻求自由本质的主体间自我的社群主义理想,儒家

角色伦理中家的理想模式可以提供更为实用的境况以确保关系性中的自我。
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儒家角色伦理过度倾向于授权一种等级式的关系

性———其道德和政治辩护主要在于作为施惠者和作为受惠者之间角色互动的

相互性本质。
需要特别注意新罗马共和主义非支配自由原则的两个方面。首先,通过

把非支配自由作为国家应该首先实现的重要目标,它将国家带回到对个人自

由的考虑之中。在此意义上,不同于个人自由主义的极端版本,非支配自由并

没有把政府的法律干涉当作是实现个人自由的障碍,而是将其当作一种促进

所有公民都能享有非支配自由境况的关键工具。② 同时,它不以个人自由为代

价换取集体安全,任何国家行动,不管是重大的或是紧急的,都应该被人民限

制或约束。并且,政府的任何应急措施都应当根据同样的非支配自由原

则———保护人民并给予人民在国家中的权力———得到正当化说明。③ 不同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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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主义式的共和主义———它将积极参与创造公共权力看作是一种公民义

务,在新罗马共和主义中,并非每个人都需要参与政治。但是为了确保非支配

自由,应当制度化一种恰当形式的公共警惕,以实现人民对抗政治权力滥用的

质询力。①

其次,根据新罗马共和主义路径,非支配自由不是那种所有伦理政治价值

都必须依此进行正当化说明的、单一的最高原则,而是一种调节性原则———依

照特定语境中的社会正义要求,指导争论中的公共意见。佩蒂特根据一种“温

和的”后果论解释非支配自由的调节性特征———它包含了对“何种价值是重要

的”这一问题的两种不同却相互联系的立场。第一种立场是采取一种非后果

论的价值路径。② 不同于功利主义的功利原则,他并没有把非支配自由当作选

择价值时唯一的第一原则,而是把它当作一种“关口式”原则,实现这一原则可

以更好地建立行动者之间的审议立场,从而找到实现他们目的的最佳方式。

在这个意义上,非支配自由原则与多元主义关注的都是审议而非辩护。然而,

当佩蒂特提到社会和政治正义问题时,他又采取了一种后果论的价值路径。③

根据第二种立场,非支配自由是一种需要对正确选择给出理由的策略,指导政

府寻求发展和进步的方向。同样,非支配自由原则也是一种指导性原则,根据

这种原则,民主程序通过的决定可以得到辩护。这里,非支配自由就是那个关

于正当的理想,它比任何替代方案都能够更好地促进其他善品,因而能够展示

出一套直观的恰当的人际行动。④

从儒家角色伦理的立场来看,新罗马共和主义的关系性路径可能依然太

过个人主义,因为它不太关注人在关系中的角色,而更关注个体选择的关系性

境况。这似乎是一种典型的西方“人‘类’”的本体论概念,而非儒家的“‘成’

人”的概念。尽管存在这些差异,非支配自由依然可以提供一种恰当的调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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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儒家角色伦理可以按照这个方向,更好地满足社会正义的要求:通过

民主审议和平解决冲突,同时通过公民的质询力来对抗政治权力的滥用。首

先,鉴于关系性既反对集体主义又反对原子主义的要求,儒家角色伦理中自我

修养的要求可以容纳非支配自由原则的规范性理想。在非支配自由的意义

上,个人道德价值的实现不能分离于社群自治的提升,因为后者对于个人自由

的维护至少也有工具性的意义。如果一个社群是有缺陷的,那么,生活在其中

的人也无法享有他们的个人自由;其次,当考虑到儒家角色伦理在社会政治压

迫方面的潜在风险时,非支配自由原则可以帮助人们调节一种等级结构,这种

等级结构的正当化依赖于儒家角色伦理中“孝”的延展。非支配自由原则旨在

确保每个人在与他者的关系中都享有平等的地位,这将有助于矫正政治权力

的滥用。同样,非支配自由原则既不是一元论的也不是相对论的,它可以帮助

培育关系性的公民性,在公民之间建立一种“民主审议的话语立场”,同时无需

舍弃儒家角色伦理中和谐互惠的道德愿景。

结  语

新冠肺炎疫情危机需要一种社群关系性与政治问责性的独特结合,从而

创造出一种公民服从的伦理。一方面,它要求人们从与他人和社会秩序的关

系的角度重新考虑个体性。以权利为导向的个人主义路径在应对疫情危机

时,未能提供一种恰当的人际行为模式———个人自由和集体安全可以相互促

进的模式。同样,以社群为中心的集体主义路径也是有缺陷的。本文的论证

是,儒家角色伦理中的“互系”自我概念,可以提供一种个人与他人、个人与政

府合作的合适方向。具体而言,儒家角色伦理表现了一种恰当的公民服从行

为,其基本动力是通过一个人在与他者和政府关系中的角色的自我评估来塑

造的;它提出了一种角色构成的关系性概念,这种关系性既不是基于个人需要

和利益的契约式伙伴关系,也不是易导致集体偏执的消解自我式的团结性。

通过儒家角色伦理的视角,疫情危机时期东北亚国家的公民服从,可以诠释为

一种社会政治意义上人际行为的“礼”。

另一方面,在新冠疫情危机时期,大政府的出现需要一个调节性的方

向———通过这种方向,儒家角色伦理的道德观与社会政治观可以被引导来满

足现代社会对正义和制度改革的要求。如果任何等级制度无论在道德上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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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在政治上多么负责,都可能造成对“平等”这一民主价值的严重侵蚀,那
么,在儒家角色伦理中指导“善治”方向的家庭道德观便是不充分的。因此,本
文提出将非支配的自由,作为矫正可能的政治权力滥用的调节性原则。然而,

这并不是为了通过简单地借鉴新罗马共和主义的民主治理的理念,来试图在

儒家角色伦理中找到类似的方向;相反,本文对此的论证是:如果儒家的角色

伦理不排除跨文化的对话,那么,非支配的自由就可以成为一个调节性原则,

有助于根据民主社会的社会政治正义的要求,更充分地实现儒家角色伦理“善
治”的道德愿景。非支配自由将引导公民之间在民主审议中的不同意见,而不

必施加一个完备性(comprehensive)原则。同样地,即使在危机时期,非支配自

由通过公民对恣意使用政治权力的质询力,也能指导矫正国家和公民之间的

不合法关系。

东北亚国家在控制新冠病毒方面的相对成就,引起了公众对西方个人主

义和东方集体主义之间意识形态之战的关注。但是,正如本文所阐述的,这样

的观点是基于一种具有文化偏见谬误的框架,该框架将东北亚社会的所有公

民服从的模式都归结为民主赤字或威权心理。笔者认为,尽管在以个人自由

换取生命安全的反民主权衡方面,人们对“疫情”民族主义日益增长的担忧提

出了合理的警告,但当他们过于依赖用个人权利问题来寻求紧急情况下的公

民服从伦理时,便是有问题的。正如本文所证明的那样,儒家的角色伦理与非

支配自由的结合,可以提供一种危机时期的公民服从伦理:通过非支配自由原

则来调节人际协作和应急治理,从而实现儒家角色伦理的“善治”理想。本文

的论证是,如上所述的这种结合,是应对由新冠肺炎疫情驱动的持续挑战的一

种可能的东西方对话。

84

《国际政治研究》
 

2022年
 

第4期


